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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曼群岛虚拟资产服务立法

开曼群岛政府和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（“CIMA”）确认为虚拟

资产的发行和与虚拟资产有关的特定服务（包括交易和兑换服

务）制定专门的监管框架。该框架已于2020年5月25日发布的

《2020年虚拟资产（服务提供商）法》（简称 “虚拟资产法”

）中确定且即将施行。

虚拟资产法和其它有关虚拟资产的制度将分阶段生效。2020年10
月31日，《虚拟资产法》、《2020年金融管理法（修订）（第2
号）》和《2020年证券投资业务法（修订）》中的某些条款与

《2020年共同基金法（修订）（第2号）》和《2020年虚拟资产

（服务提供商）条例》（“条例”）一起生效。该等法规组成虚

拟资产制度的第一阶段。开曼群岛金融服务和内政部于2020年10
月30日发布的行业咨询意见中，列出了分阶段实施虚拟资产法其

余条款的拟议时间表，以及有关虚拟资产法下的许可、注册和通

知程序的操作细节。

虚拟资产法特点

《虚拟资产法》为监管提供某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企业提供了

一个框架。该法案不对虚拟资产本身加以限制，也没有限制任何

人为自己的账户管理虚拟资产的能力。但如果提供虚拟资产相关

服务，那么将适用于《虚拟资产法》中所载的许可、登记、通知

和报告义务。

“虚拟资产”被定义为价值的数字表达方式，可以进行数字化交

易或转让，并可用于支付或投资目的。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或登

记的实体，若将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作为一项业务，将构成《虚拟

资产法》所定义的“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”。“虚拟资产服务”

定义为代理或代表自然人或法人发行虚拟资产或提供以下一项或

多项服务或业务：

• 虚拟资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换；

• 一种或多种其他形式的可转换虚拟资产之间的交换；

• 虚拟资产的转让；

• 虚拟资产托管服务，是指对虚拟资产或使持有人能够对虚拟资

产行使控制权的工具进行保管或管理的业务；或 

• 参与和提供与虚拟资产发行或虚拟资产销售有关的金融服务。

《虚拟资产法》要求所有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都必须： （1）根

据《虚拟资产法》向CIMA注册；（2） 如果是虚拟资产托管人或

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运营商，则必须持有虚拟资产服务许可证；或

（3）持有沙盒许可证（见下文）。此外，任何已根据任何其他

监管法律在开曼群岛获得许可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可申请豁免

《虚拟资产法》的许可要求。

沙盒许可证适用于利用创新服务、技术或方法提供服务的服务提

供商（一般的虚拟资产服务许可证不足以满足其需求）。该许可

证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，允许CIMA评估和监管相关服务。经评

估后，CIMA可豁免沙盒许可证持有人遵守某些虚拟资产要求或

针对具体活动提出额外要求。

分阶段实施

虚拟资产服务制度将分阶段实施。第一阶段生效的条款主要为

《虚拟资产法》中有关反洗钱、打击资助恐怖主义、合规和监督

等。之后，在2021年1月31日，与执行、处罚和违法有关的条款

将生效。从事或拟从事虚拟资产服务的实体应在该日期前向

CIMA注册，如该实体目前持有CIMA根据其他法律颁发的资质，

则该实体必须通知CIMA其拟开展的虚拟资产服务的性质和范

围。CIMA表示，该等申请应在2020年12月12日前提出，以确保

所有申请在2021年1月底前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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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目前定于2021年6月开始，届时《虚拟资产法》的其余条款将生效，包括对虚

拟资产托管人和交易平台运营商的许可要求以及沙盒许可证的规定。开展托管服务或运

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实体必须在第一阶段注册，然后需申请许可证。

《2020年虚拟资产（服务提供商）条例》规定了适用的费用和虚拟资产登记表，该表应

通过CIMA 电子系统REEFS提交。有关许可、豁免申请的表格和流程尚未公布。

《条例》中规定了应缴纳的费用。在提交申请时，须支付1000开曼元/1200美元的不可

退还的评估费。如果申请成功，则应支付1000开曼元/1200美元至15000开曼元/18000美

元的额外费用，这取决于虚拟资产服务的类型，以及在适用情况下CIMA对其他因素的

评估，包括服务的性质、规模和复杂性。

原则声明

预计CIMA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布《虚拟资产原则声明》，其中将规定适用于在开曼群岛

或从开曼群岛开展任何虚拟资产服务的基本原则。此外，CIMA还表示，随着对虚拟资

产板块了解的加深，将发布个别虚拟资产项目实体的规则、程序和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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